附件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编号:        
住宅物业保修金交存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: (开发建设单位)

经核实,您单位建设的位于     区(市)县       街道办事处（镇、乡、工矿区、开发区）    街（路、巷）     号附  号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宅物业，其建筑面积      ㎡（配电梯    ㎡、未配电梯    ㎡）；根据《陕西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应交存物业保修金：          元（人民币），大写：            。请于    日内将该住宅物业保修金交存至保修金专户。

住宅物业保修金专户户名：××市房产管理局；住宅物业保修金专户账号：         。保修金专户管理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（应交存的住宅物业保修金=每平方米建筑安装造价×建筑面积×2%）

特此通知。

市保修金监管机构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